
浈江区司法局2022年工作计划

1.继续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区、普法工作的领导。一是进一步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筹备举办第五届“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会；二是制定下发《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并提请区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 ；三是组织开展全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案件庭审活动；四是组织参与韶关市2022年法治文化节，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五是制定下发《法治浈江建设规划（2021-2025年）》《浈江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2.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一是夯实改革组织架构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对镇街落实“行政复议下沉”工作台账进行监督检查;二是进一步落实对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任务的情况、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执行综合行政执法年度工作情况的督导;三是制定综合行政执法相关工作制度规范；四是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和行政执法两平台工作的落实进行指导和监督;五是做好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的审查工作。六是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拟定了《法治浈江建设规划（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浈江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七是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打造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品牌”。八是深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搭建两级执法协作平台，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行政执法机制。
3.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提高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强建立、完善我区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重点领域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机制。二是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针对“疫后综合症”，不断扩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覆盖面。三是等级评定强队伍，推动人民调解员专业化建设。积极落实《浈江区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实施方案》，推动我区人民调解员队伍管理向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四是多样化好宣传，提升人民调解工作影响力。
4.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加快社矫安帮“中心+网格化+信息化”智慧社矫建设，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深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和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切实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基础工作和衔接、安置救助、跟踪帮教工作。加强监督管理，采取日常检查考核与专项督导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办法，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bookmark: _GoBack]5.继续抓好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提升法律服务质效。一是进一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不断改进和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的方式方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各项建设，结合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加强律师所规范化建设，不断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二是进一步深化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完善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各项配套制度。三是继续加强与有关单位的协调合作，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力度，加强服务窗口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劳动合同普查体检，助力农民工权益保护，优化营商环境，为小微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服务。四是开展为民办实事，树牢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继续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加大微信公众号、粤省事及QQ等线上平台宣传力度，进一步利用智慧公证，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努力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继续推进浈江司法公众号法律援助咨询、预约申请版块，真正实现在线办、掌上办、马上办。展远程会见+智慧社矫，做好亲情帮教“组合拳”。积极组织监狱服刑人员、在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亲友开展远程亲情帮教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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